
  人事室公告   112.3.1 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2月 22日北市教人字第1123016279
號函辦理本校『112年度資深優良教師』獎勵案。 

二、經查本校教師連續任教職至 112年 7月 31日止，屆滿 
    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符合獎勵之教師，計有下列人員： 

（一）屆滿 10年者計有：2人 

    鄭○尹師、王○睿師。 

（二）屆滿 20年者：5人 

      陳○蔓師、陳○醍師、呂○達師、 

蔡○穎師、陳○瑜師。 

（三）屆滿 30年者計有：1人 

      林○蓉師。 

（四）屆滿 40年者：無      

三、以上年資已扣除留職停薪及辭職進修期間，若有漏(誤)列人員、
(不)符合獎勵條件或有其他疑義者，請於本(112)年 3月 3日  
(星期五)下午 5時前向人事室洽詢。 

 

  


